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和铁路警察子女教育优待的说明
各区市县教育局，各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应急管理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要求，烈士、英雄模范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和驻边远艰苦地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时降分录取，具体办法可参照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的教育优待标准执行。我市消防救援支队子女优待执行军人优待政策，人员名单由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核准认定，2022年审核结果于6月17日之前将审核结果报给市教育局。
根据《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大疫指发〔2020〕7号）要求，对我市获得表彰的援鄂医疗队和在收治确诊病例定点医院隔离病区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在2020-2023年初中升高中录取时，可享受加分政策，具体按照当年中考政策落实，人员名单由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准认定，2022年审核结果于 6月17日前报市教育局。
符合条件的铁路警察子女教育优待政策参照警察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人员名单由沈阳铁路局核准认定，2022年审核结果于6月17日前报给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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